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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述因素影响

，

本公司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０

，

０９７．５３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５

，

４００．７５

万元

，

降幅为

９．３１％

，

主要是公司产品销量及售价同比下降所致

。

同时

，

水

、

电

、

气及其他大宗原料的价格持续上涨

，

增加了生产成本

，

加大了对本公司经营

业绩的冲击

，

致使公司利润持续下滑

。

２０１３

年度

，

受国际经济持续低迷以及国内钢铁造业盈利能力下滑等影响

，

炭素行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

，

以及原料价格与动力成本上涨

，

制约了炭素行业盈利能力的复苏

，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冲击

，

致使利润进一步下滑

。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

，

４７４．５６

万元

，

降幅为

４．３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

，

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为

－１７

，

９９７．０５

万元和

－３９

，

７８３．５０

万元

。

为此

，

本公司拟从过度竞争的主业适时退出

，

引入新的主业和优质资产

，

通过资产重组来改善上市公司

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

四

、

公司控股及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拥有的控股

、

参股公司共计

７

家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

（万元） 主营业务

１

松炭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８６３．５８

炭素制品生产及来料加工

２

炭纤维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８．００

炭纤维及制品生产

３

特炭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９．００

炭素制品及特种石墨制品研究开发、制造等

４

进出口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炭素制品进出口

５

吉炭有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炭素及石墨制品的研制、开发、生产

６

江碳公司

３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炭纤维及制品生产

７

中钢吉铁

０．１９％ ５１

，

４１１．８１

铁合金生产

注

：

持股比例为直接和间接持股的合并比例

。

本公司控股

、

参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

五

、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

一

）

合并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２１１

，

２９１．５５ ２４４

，

９３７．５１

负债合计

１７４

，

００６．１６ １６４

，

８２４．３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３７

，

２８５．３９ ８０

，

１１３．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３７

，

２８５．３９ ８０

，

１１３．１５

（

二

）

合并利润表摘要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３

，

６２２．９６ １５０

，

０９７．５３

营业利润

－４０

，

１６７．５０ －１９

，

７２２．８０

利润总额

－３９

，

７４２．７０ －１７

，

９５４．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９

，

７８３．５０ －１７

，

９９７．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

，

１９７．００ －１９

，

８４２．４４

（

三

）

合并现金流量表摘要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５９９．０７ ５

，

８１３．８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７０９．２７ ２．２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５３．０１ －３

，

７３２．９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

，

０３０．６４ １

，

９０９．２１

（

四

）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每股收益

－

基本

－１．４１ －０．６４

每股收益

－

稀释

－１．４１ －０．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１．６０ －０．７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７７．００％ －２２．８３％

六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集团持有中钢吉炭

１３

，

１０２．５５

万股份

，

持股比例为

４６．３２％

，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

一

）

公司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图如下

：

（

二

）

控股股东中钢集团概况

中钢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

，

中钢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宝军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注册资本：

５

，

５１５

，

７９８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承包冶金行业的国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投标工程；从事对外贸易咨询；广

告、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承办冶金行业进出口商品的仓储；冶金产品及生产所需原材料、辅料、燃料、黑

色金属、矿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交通运输设备、小轿车、建筑材料、橡胶制品、工模卡具、化工原料及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件、木材、电子产品、工艺美术品、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制冷设备的销售；

设备租赁、包装、服务；物业管理；对本系统所属经营民用爆破器材企业的投资管理；房屋管理与租赁；承

办冶金行业产品展览、咨询服务。

最近三年内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

，

为中钢集团全资子公司

，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其为中钢集团一致行动人

，

基

本情况如下

：

一

、

中钢股份

（

一

）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 贾宝军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７

，

９６２

，

８０８

，

０８０．８１

元

实收资本：

７

，

９６２

，

８０８

，

０８０．８１

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５５４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３５３３７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冶金产品及生产所需原料、燃料、辅料、设备、配件的生产、加工、销售、仓储、包

装；冶金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冶金类新型材料、特种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进出口业务；工程招标代理业务；承包境内外工程；对外咨询服务。

（

二

）

历史沿革

１

、

设立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上报国务院同意以及

《

关于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整体重组改制并境内外上市的批复

》（

国资改革

２００７

［

１２９４

］

号

）

批准的中

钢集团重组改制方案

，

中钢集团与其全资子公司中钢资产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共同发起设立中钢股份

。

根据前述重组方案及国务院国资委

《

关于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

筹

）

国有股权管理及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股权变动

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８

］

１９６

号

）

和

《

关于设立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国资改革

［

２００８

］

２６７

号

），

中钢集团将其所拥有的矿产

资源开发与加工

、

冶金原料和产品贸易与物流

，

以及相关工程技术服务与设备制造等核心资产和业务

（

除因特殊情况无法纳入上市范围的业

务和资产留在中钢集团外

）

全部纳入中钢股份

。

中钢股份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５７

亿元

，

每股面值

１

元

，

其中中钢集团拥有

９９％

的股权

，

中钢资产

拥有

１％

的股权

。

２

、

第一次增资

经中钢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中钢股份增加注册资本

８９７

，

７９５

，

７５７．５８

元

，

其中中钢集团增资

８９６

，

８１８

，

１８１．８２

元

；

中钢

资产增资

９７７

，

５７５．７６

元

。

增资完成后

，

中钢股份的注册资本变为

６

，

６９４

，

５７５

，

７５７．５８

元

。

３

、

第二次增资

经中钢股份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中钢股份增加注册资本

４６０

，

１５１

，

５１５．１５

元

，

其中中钢集团增资

４５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中

钢资产增资

４

，

６０１

，

５１５．１５

元

。

增资完成后

，

中钢股份的注册资本变为

７

，

１５４

，

７２７

，

２７２．７３

元

。

４

、

第三次增资

经中钢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中钢股份增加注册资本

８０８

，

０８０

，

８０８．０８

元

，

其中中钢集团增资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中钢

资产增资

８

，

０８０

，

８０８．０８

元

。

增资完成后

，

中钢股份的注册资本变为

７

，

９６２

，

８０８

，

０８０．８１

元

。

（

三

）

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集团和中钢资产分别持有中钢股份

９９％

和

１％

的股份

，

中钢资产是中钢集团全资子公司

。

中钢集团是

中钢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中钢集团基本情况见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六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

中钢股份的产权和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

（

四

）

主要下属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钢股份主要二级子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矿产资源开发与贸易板块

１

中钢贸易有限公司

６４

，

３１０．６６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铁矿石、萤石、镁砂、耐火材料国际国内贸易

２

中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矿物勘探、开采、生产

３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

公司

２５

，

０３２．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矿山综合技术开发，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监测，矿山工

程

４

中钢集团天津地质研究院有限公

司

８

，

３０１．４７

万元

１００．００％

矿产地质勘查与科学研究；矿产品开发和商检；珠宝

饰品的加工与销售

５

中钢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万澳元

１００．００％

经营恰那铁矿项目、进出口贸易

６

中钢澳大利亚矿业有限公司

４

，

４０３．４４

万澳元

１００．００％

铁矿项目的勘探可研及其经营管理；进出口贸易

７

中钢喀麦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９７．５０％

铁矿勘查

８

中钢印尼有限公司

３８２．８

亿印尼盾

１００．００％

冶金市场开拓；进出口贸易

９

中钢菲律宾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

＠

菲律宾比

索

１００．００％

矿石进出口贸易

１０

中钢菲律宾汇洋矿业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

＠

菲律宾比

索

６０．００％

矿产资源的矿权申请、勘探、开发、基建、深加工、销

售、贸易等业务

钢铁贸易及深加工板块

１１

中钢钢铁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６３．１２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钢材（坯）国际国内贸易及深加工

１２

中钢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３７

，

３６３．３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１３

中钢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４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１４

中钢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１２．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１５

中钢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１６

中钢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矿产资源投资与开发；矿产品及冶金产品贸易

１７

中钢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１８

中钢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铁矿、铬矿、镁砂、废钢、生铁、铁合金等商品的国内贸

易；镁砂、耐火材料等的出口；铬矿产品的进口

１９

中钢集团沈阳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２０

中钢集团安徽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２１

中钢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２２

中钢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２３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

限公司

８

，

２７８．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线材制品研发与生产、机械设备制造、工程设计承包、

质量检测和信息技术服务

２４

中钢集团烟台钢格板有限公司

１２９．１１

万美元

１００．００％

加工压焊钢格板生产与销售

２５

中钢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电解锰、高碳铬铁、铁矿石、富锰渣以及硅锰合金的国

内销售

工程技术与装备制造板块

２６

中钢设备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９９．００％

国内外工程总承包；冶金机电成套设备集成及备品备

件供应和服务；工程项目管理

２７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６５

，

３５１．７７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冶金轧辊和冶金成台套设备及备件的设计、制造和销

售

２８

中钢集团西安重机有限公司

７１

，

５４３．５４

万元

５１．００％

钢铁生产用冶金设备以及矿山机械等大型机械设备

的设计和制造

２９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

３１

，

８５４．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重型冶金、矿山设备及配件的制造

３０

中钢集团吉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冶金矿山及钢铁生产配套的机电设备、变压器及电控

设备加工制作

３１

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

限公司

１０

，

３４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工业废水、城市污水工程设计与总承包业务、安全科

技服务

铁合金炉料产品与贸易板块

３２

东亚金属投资公司

５

，

０００

美元

１００．００％

投资及经营管理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

３３

中钢津巴布韦铬业控股 （毛里求

斯）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６．０８

万美元

８６．３０％

运营津巴布韦

Ｚｉｍａｓｃｏ

铬矿项目

３４

中钢津巴布韦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美元

１００．００％

投资

３５

中钢毛里求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美元

１００．００％

贸易经营和综合服务

３６

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废次钢材、废钢铁的储存、剪切，废旧金属的回收及销

售

３７

中钢南非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兰特

１００．００％

冶金矿物勘察、勘探、开采、加工及进出口贸易；一般

冶金产品贸易；工程承包

冶金材料及新材料板块

３８

中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投资、开发建设新资源、新材料、新能源项目

３９

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４３

，

１０６．００

万元

９６．４２％

耐火材料制品研发制造和销售；生产工艺设计和技术

服务

４０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

限公司

３２

，

４５９．５７

万元

１００．００％

耐火材料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

４１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

司

８

，

９４９．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冶金特种设备、煤焦专用仪器仪表产品；精细化工产

品的开发研制、生产销售

４２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９

，

９６９．０８

万元

３５．０５％

磁性材料、磁器件、磁分离及相关配套设备研发、生产

与销售

金融与投资咨询板块

４３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５５

，

９５９．１６

万元

１００．００％

企业并购、对外股权投资和资本运营；证券投资和有

色金属的期现结合

４４

中钢期货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９８．００％

国内商品期货代理，期货咨询、培训

４５

中钢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国内外货物采购招标代理；招标项下合同的进出口业

务；工程建设招标业务

４６

中钢集团金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钢铁行业各类项目评估、咨询及由此衍生的其它业务

物流与海外国际贸易业务板块

４７

中钢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２８．２２

万元

１００．００％

货物运输（水运、陆运、空运及船舶代理）、保险、货代、

仓储及监管

４８

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港元

１００．００％

冶金原材料产品进出口贸易、金融投资

４９

东悦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港元

１００．００％

实业项目投资及管理，冶金资源、冶金制品、冶金设备

等的进出口贸易

５０

中钢印度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万卢比

１００．００％

冶金市场开拓；冶金矿产品、一般冶金产品、设备及相

关技术的贸易与运输

５１

中钢新加坡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万新元

１００．００％

冶金市场开拓；进出口贸易业务

５２

中钢德国有限公司

８９

万欧元

１００．００％

冶金市场开拓；进出口贸易业务

５３

中钢巴西有限公司

１６６．９７

万雷亚尔

１００．００％

冶金市场开拓；进出口贸易

注

：

持股比例为直接和间接持股的合并比例

。

（

五

）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中钢股份是中国最大的为钢铁工业和钢铁生产企业提供综合配套

、

系统集成服务的大型跨国企业

。

中钢股份主要从事矿产资源开发与

加工

，

冶金原辅料及产品贸易与物流

，

相关工程技术服务与装备制造等业务

，

并已围绕钢铁冶金企业的主要生产流程

，

形成集资源开发

、

贸易

物流

、

装备制造

、

科技研发

、

综合服务业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全方位

、

专业化服务体系

，

主要业务板块发展情况如下

：

１

、

资源开发方面

，

中钢股份目前拥有澳大利亚恰那铁矿

４０％

的股权

，

在非洲拥有总资源量约

２．２５

亿吨的铬矿

，

还通过各种方式在印度

、

印

尼

、

加蓬

、

巴西等国家地区控制矿产资源

，

拥有较为丰富的矿山资源和稳定的资源储备

；

２

、

贸易物流方面

，

中钢股份是我国钢铁生产企业的主要原料供应商和产品代理商

，

具有良好的市场信誉

、

广泛的业务渠道和坚实的客户

基础

，

业务主要包括铁矿

、

铬矿

、

锰矿

、

镍矿等冶金原料的进口

，

焦炭

、

萤石

、

矾土

、

镁砂

、

稀土

、

耐火材料等产品的出口

，

以及包括上述冶金原辅

料商品和钢材

（

坯

）

在内的国内贸易

，

其中锰

、

铬矿贸易量多年排名全国第一

，

铁矿石贸易量位居前列

；

３

、

装备制造方面

，

业务主要涉及冶金装备

、

矿山装备和大型铸锻件等领域

，

隶属于重型机械行业

；

４

、

科技研发方面

，

中钢股份在耐火材料

、

探矿

、

选矿及金属制品方面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

５

、

综合服务业务包括工程承包

、

专业投资

、

招标咨询

、

期货经纪等专业服务

。

中钢股份目前已形成

“

矿产资源开发

－

冶金原辅材料供应

－

增值加工服务

－

钢材产品贸易

”

的产业链

，

可以为钢铁生产企业提供包

括工程招投标

、

机械设备供应

、

主辅材料贸易

、

产品销售和深加工以及咨询

、

科研在内的一系列综合配套服务

，

工程

、

科技生产企业对主营业

务收入的贡献逐步提高

。

（

六

）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

未经审计

）

１

、

合并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９

，

８９６

，

０３４．６２

负债合计

９

，

３１８

，

４２８．８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７７

，

６０５．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３９

，

４３９．１４

２

、

合并利润表摘要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３

，

７５６

，

３３５．００

营业利润

－２１

，

５４９．９５

利润总额

６５

，

６２４．７１

净利润

１３

，

４３０．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

，

５５５．６３

３

、

合并现金流量表摘要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３

，

６１５．９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１７１．５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７

，

５４８．９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９

，

５７９．２６

（

七

）

与中钢吉炭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向中钢吉炭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１

、

中钢股份与中钢吉炭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前

，

中钢股份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钢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中钢股份将持有中钢吉炭

２２

，

５７０．１２

万股股份

，

占总股本的

４４．０３％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２

、

中钢股份向中钢吉炭推荐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股份未向中钢吉炭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

八

）

中钢股份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中钢股份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主要负责人

）

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没有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

九

）

中钢股份的声明和承诺

中钢股份承诺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

本公司保证提供的有关文件

、

资料等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并愿意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

二

、

中钢资产

（

一

）

公司概况

注册名称： 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何海东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实收资本：

１

亿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４４７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３０６７５

经营范围： 企业收购、兼并、重组；资产置换、资产转让；资产托管。

（

二

）

历史沿革

１

、

设立

中钢资产由中钢集团和中钢投资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共同出资设立

，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

，

２００

万元

。

其中

，

中钢集团持有

７０％

的权益

，

中钢投资公司持有

３０％

的权益

。

２

、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中钢投资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中钢资产

３０％

权益无偿转让给中钢集团

。

３

、

２００７

年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中钢集团对中钢资产增资

８

，

８００

万元

，

增资后中钢资产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

三

）

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资产是中钢集团全资子公司

。

中钢集团基本情况见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六

、

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

中钢资产的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见本章节

“

一

、

中钢股份

／

（

三

）

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

（

四

）

主要下属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钢资产主要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中钢集团青海铁合金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３．００ ９７．５０％

冶金产品贸易

２

中国钢铁炉料西北公司

６

，

２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钢材、黑色金属

３

中国冶金进出口贵州公司

１

，

０４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冶金产品贸易

４

中国冶金进出口青海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冶金产品贸易

５

中国冶金进出口安徽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冶金产品贸易

６

中国冶金进出口黑龙江公司

３０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冶金产品贸易

７

中国钢铁炉料中南公司

１０

，

５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金属材料及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钢资产参股公司情况如下

：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中钢股份

７９６

，

２８０．８１ １．００％

矿产资源开发与加工，冶金原辅料及产品贸易与物流，相关工程技

术服务与装备制造

２

中钢设备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国内外工程总承包； 冶金机电成套设备集成及备品备件供应和服

务；工程项目管理

（

五

）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中钢资产主要从事中钢集团相关资产的管理和运作及不良资产的处置

。

（

六

）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

经审计

）

１

、

合并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７

，

６９０．１９

负债合计

１０

，

７４５．９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

，

９４４．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

，

９４４．２４

２

、

合并利润表摘要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８

，

２２８．０４

营业利润

３０．１４

利润总额

５０．８８

净利润

４１．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１．９５

３

、

合并现金流量表摘要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１３．３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２６８．２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４４．９４

（

七

）

与中钢吉炭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向中钢吉炭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１

、

中钢资产与中钢吉炭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前

，

中钢资产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钢集团的独资子公司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中钢资产将持有中钢吉炭

３９９．５１

万股股份

，

占总股本的

０．７８％

。

２

、

中钢资产向中钢吉炭推荐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资产未向中钢吉炭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

八

）

中钢资产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中钢资产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

（

九

）

中钢资产的声明和承诺

中钢资产承诺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

本公司保证提供的有关文件

、

资料等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并愿意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包括置出资产和注入资产两部分

。

置出资产为截至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中钢吉炭全部资

产和负债

，

注入资产为截至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中钢设备

１００％

股权

。

一

、

置出资产情况

（

一

）

置出资产的范围

根据本公司与中钢股份

、

中钢资产签署的

《

重组协议

》，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截至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中钢吉炭

全部资产和负债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置出资产母公司口径的构成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 负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９４３．１６

短期借款

１３４

，

９０１．８５

应收票据

２

，

３５２．８８

应付账款

１５

，

２９８．５９

应收账款

２６

，

７５５．８２

预收款项

２

，

６２６．６０

预付款项

２

，

２４９．８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１７３．９９

其他应收款

２４

，

０７４．８７

应交税费

２

，

４１１．５２

存货

９２

，

６５９．００

应付利息

２３３．１５

其他流动资产

６．８１

其他应付款

１７

，

３１３．８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９

，

０４２．３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４

，

９５９．５７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７

，

９５５．８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

，

２６０．６２

固定资产

４７

，

４７０．４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２６０．６２

在建工程

５１７．４２

负债合计

１７６

，

２２０．１９

工程物资

２１０．６７

无形资产

７

，

５１９．３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４４．０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３

，

７１７．８２

资产总计

２３２

，

７６０．１７

（

二

）

置出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中钢股份

、

中钢资产签署的

《

重组协议

》，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作价

。

根据中天和出具的中天和资产

［

２０１３

］

评字第

９０００３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

在持续使用前提下

，

置出资产的总资

产账面价值为

２５９

，

２７３．２０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３１０

，

３６３．２８

万元

，

增值额

５１

，

０９０．０８

万元

，

增值率

１９．７１％

；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１６２

，

０６４．８５

万元

，

评估价值

为

１６０

，

９２２．９９

万元

，

减值额

１

，

１４１．８６

万元

，

减值率

０．７０％

；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９７

，

２０８．３５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１４９

，

４４０．２９

万元

，

增值额

５２

，

２３１．９４

万元

，

增值率

５３．７３％

。

置出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交易方 标的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交易作价

中钢吉炭 全部资产和负债

９７

，

２０８．３５ １４９

，

４４０．２９ ５３．７３％ １４９

，

４４０．２９

（

三

）

置出资产涉及股权转让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的控

、

参股公司如下

：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账面值（万元） 持股比例 质押情况

１

松炭公司

１４

，

８６７．４３ １００．００％

无

２

炭纤维公司

６４２．９０ １００．００％

无

３

特炭公司

１２９．２１ １００．００％

无

４

进出口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无

５

吉炭有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无

６

江碳公司

２

，

１６６．３５ ３０．００％

无

７

中钢吉铁

１５０．００ ０．１９％

无

注

：

持股比例为直接和间接持股的合并比例

。

中钢吉炭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

１

、

松炭公司

公司名称： 吉林市松江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新村街

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姚伟川

注册资本：

１５

，

８６３．５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２０９

经营范围： 炭素制品生产及来料委托加工、进出口经营业务（按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

２

、

炭纤维公司

公司名称： 吉林市神舟炭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昌邑区和平街九号

法定代表人： 王淼

注册资本：

８７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４６５

经营范围： 炭纤维及其制品制造；炭纤维制品经销。

３

、

特炭公司

公司名称： 吉林市高科特种炭素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吉林高新区创业园

Ａ

座

４

层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 高江

注册资本：

２０９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１３３８

经营范围：

炭素制品及特种石墨制品研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涉及到国家专项审批的项目凭

许可证经营）。

４

、

进出口公司

企业名称： 吉林炭素进出口公司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 吉林市哈达湾和平街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朱国斌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９３１

经营范围：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同类相关机电产品、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

营的

１４

种进出口商品除外）；承办“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５

、

吉炭有限

公司名称： 吉林炭素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吉林市和平街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杨光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１５４

经营范围： 炭素及石墨制品的研制、开发、加工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江碳公司的其他股东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书面同意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转让持

有的江碳公司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

中钢吉铁为股份有限公司

，

股权转让无需其他股东书面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控

制的下属公司均出具书面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函

。

本公司合法拥有上述公司的股权

，

且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被冻结

、

查封或设定质押的情形

。

在取得相关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前提下

，

本

公司持有的上述公司的股权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实施时办理权属过户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置出资产涉及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已经取得该等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函

，

置出资产的下属控

、

参股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均符合其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参股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主营业务

２０１３

年末净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

１

松炭公司 炭素制品生产及来料加工

－７

，

６２５．９６ －２

，

５６２．３０

２

炭纤维公司 炭纤维及制品生产

１

，

３３８．３１ ２７．２４

３

特炭公司 炭素制品及特种石墨制品研究开发、制造等

７２４．２８ ３５．１３

４

进出口公司 机电产品进出口

６

，

６８５．２８ ４．３４

５

吉炭有限 炭素及石墨制品的生产、销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６

江碳公司 炭纤维及制品生产

７

，

２２１．１７ －４

，

５０６．３４

７

中钢吉铁 铁合金生产

－５５

，

４１１．７５ －４９

，

７８６．８７

（

四

）

置出资产涉及股权转让中其他非股权资产情况

１

、

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置出资产涉及的固定资产情况

（

母公司口径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固定资产 原值 净值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９

，

５７４．１１ １９

，

６６１．８８

机器设备

１００

，

６５６．９０ ２６

，

２９６．５９

电子设备

３

，

１６７．６７ １

，

０８３．１９

车辆

３

，

２５１．２８ １

，

２５１．１１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８２２．３２

合计

１４６

，

６４９．９７ ４７

，

４７０．４５

中钢吉炭拥有房屋建筑物共计

２３９

项

，

建筑面积共计

３５０

，

４７４．５３

平方米

。

中钢吉炭已就

１３３

项房屋建筑物取得

《

房屋所有权证

》，

证载建筑

面积共计

２５１

，

６９９．１８

平方米

，

但有

４

项房屋所有权证中证载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符

，

有

２

项房屋所有权证中证载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

，

均正

在办理证载内容变更手续

。

中钢吉炭尚有

１０６

项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或正在办理房屋权属证书

，

主要为厂房

、

原料库

、

成品库

、

配气间等

，

建筑面

积共计

８９

，

５８８．３８

平方米

。

上述未办理或正在办理房屋权属证书

、

房屋所有权证中证载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符以及证载面积与实际面积不

符等存在瑕疵的房屋建筑物面积共计

１０４

，

２３１．７５

平方米

，

该等瑕疵房屋建筑物面积占中钢吉炭房屋建筑物总面积

２９．７４％

。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

摘要出具日

，

上述存在权属瑕疵的房屋建筑物目前尚未取得新的房产证

。

中钢吉炭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房产的权属完善工作

，

如在交割日前仍未能完成该项工作

，

则将按相关房产的现实状态交付于中钢股份或

其指定的公司

，

相关房产的交付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根据

《

重组协议

》

的约定以及中钢股份出具的

《

关于接收置出资产的承诺函

》，

中钢股份已通过尽职调查工作

，

充分知悉了置出资产存在的

瑕疵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部分房屋未办理房产证

、

部分土地房屋存在抵押等

），

中钢股份对该等资产的现状予以完全认可和接受

，

并同意按照

置出资产在交割日的状况完全地接收置出资产

，

不会因置出资产存在瑕疵而要求上市公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因此

，

上述房产权属瑕疵问题

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障碍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中钢吉炭将相关存在权属瑕疵的房产交付给中钢股份或其指定的公司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中钢股份也已经承诺按

照置出资产在交割日的状况完全地接收置出资产

，

不会因置出资产存在瑕疵而要求中钢吉炭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从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

利益

。

因此

，

上述房产权属瑕疵问题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障碍

。

２

、

无形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置出资产涉及的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

，

原值

９

，

５７２．４３

万元

，

账面净值

７

，

５１９．３１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土地证号 用地性质 面积（

ｍ２

） 原值（万元） 净值（万元） 权利终止日期

１

吉市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０２４６２

号 出让

１７８

，

９１６．０７ １

，

０８７．９８ ８２９．８０ ２０４８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２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３５２

号 出让

１０

，

４３６．４４ ６３．４６ ４８．４０ ２０４８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３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３５３

号 出让

６８

，

７８２．４４ ４１８．２６ ３１９．０１ ２０４８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４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３５４

号 出让

１３７

，

０３２．９９ ８３３．２９ ６３５．５５ ２０４８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５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４４５

号 出让

２１

，

０４２．４１ ４１２．１０ ３５３．２１ ２０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６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４４６

号 出让

８

，

８７２．２２ １７３．７５ １４８．９２ ２０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７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４４７

号 出让

１０１

，

４７０．９２ １

，

９８７．２２ １

，

７０３．２４ ２０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８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４４８

号 出让

１１

，

４７７．３７ ２２４．７７ １９２．６５ ２０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９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４４９

号 出让

３０

，

９７７．７８ ６０６．６７ ５１９．９８ ２０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０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４５０

号 出让

７８６．９９ １５．４１ １３．２１ ２０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１

吉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４５１

号 出让

６２

，

９３０．５８ １

，

２３２．４４ １

，

０５６．３２ ２０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２

长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０３００００４８９

号 出让

１９８

，

８７６．００ ２

，

５１７．０６ １

，

６９９．０２ ２０５１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合计

８３１

，

６０２．２１ ９

，

５７２．４３ ７

，

５１９．３１

其中

，

长国用

（

２００４

）

第

０３００００４８９

号

《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

“

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

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名称

变更为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后土地使用权证名称未能及时变更

），

登记土地面积为

１９８

，

８７６

平方米

。

由于长春市宽城区城市规划需

要

，

上述土地使用权中的

１１

，

０４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被市政征用

，

目前剩余土地使用权面积约为

１８７

，

８３６

平方米

。

上述瑕疵土地使用权面积占

中钢吉炭土地使用权总面积

２３．９１％

。

根据

《

重组协议

》

的约定以及中钢股份出具的

《

关于接收置出资产的承诺函

》，

中钢股份已通过尽职调查工作

，

充分知悉了置出资产存在的

瑕疵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部分房屋未办理房产证

、

部分土地房屋存在抵押等

），

中钢股份对该等资产的现状予以完全认可和接受

，

并同意按照

置出资产在交割日的状况完全地接收置出资产

，

不会因置出资产存在瑕疵而要求上市公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目前

，

中钢吉炭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人名称及土地使用权面积变更后的土地使用权证以及相关房产的权属完善工作

，

将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资产交割日前完成该等权属完善工作

。

上述瑕疵情况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影响

。

３

、

注册商标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吉炭拥有

４

项在专用权期限内的中国境内注册商标

：

（

五

）

置出资产的担保情况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吉炭的担保情况如下

：

１

、

中钢吉炭将

１

宗土地使用权

、

３８

项房屋建筑物和

３

，

８４４

台设备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江北支行

。

用于抵押担保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

土地使用权证号 面积（

ｍ２

） 面积占同类资产的比例 本次交易作价（万元）

占同类资产评估值的

比例

吉市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０２４６２

号

１７８

，

９１６．０７ ２１．５１％ ６

，

７８０．９２ ２１．１９％

用于担保的房屋情况如下

：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面积（

ｍ２

）

面积占同类

＠

资产的比

例

本次交易作价

＠

（万元）

占同类资产评估值的

比例

１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４８

号

１９５．５６ ０．０６％ ９．１２ ０．０２％

２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４９

号

５７５．１３ ０．１６％ １８．４１ ０．０５％

３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０

号

２０１．４０ ０．０６％ １７．６２ ０．０５％

４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１

号

８

，

０１７．７９ ２．２９％ ８９４．８０ ２．３６％

５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２

号

９７７．８７ ０．２８％ ５２．２０ ０．１４％

６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３

号

４５９．６２ ０．１３％ ２１．７３ ０．０６％

７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４

号

８５１．８２ ０．２４％ ３９．６０ ０．１０％

８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５

号

３

，

０１２．８７ ０．８６％ ２６４．５９ ０．７０％

９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６

号

２

，

５３５．７６ ０．７２％ １８３．４４ ０．４８％

１０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７

号

２

，

８８９．３２ ０．８２％ ２７８．６９ ０．７３％

１１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８

号

１

，

０３６．１０ ０．３０％ ４９．９５ ０．１３％

１２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９

号

６６０．０３ ０．１９％ ２５．９３ ０．０７％

１３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０

号

５５７．０１ ０．１６％ １７．８３ ０．０５％

１４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１

号

１

，

３６４．２８ ０．３９％ １０２．６０ ０．２７％

１５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２

号

５

，

１０３．４２ １．４６％ ２６８．９９ ０．７１％

１６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３

号

５８２．５１ ０．１７％ ３０．０９ ０．０８％

１７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４

号

８３７．５０ ０．２４％ １０４．２６ ０．２７％

１８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５

号

９

，

８６２．４１ ２．８１％ ４７０．８９ １．２４％

１９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６

号

１４８．７４ ０．０４％ ８．９６ ０．０２％

２０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７

号

１０

，

３３２．６０ ２．９５％ ７４７．５０ １．９７％

２１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８

号

１

，

０６２．０４ ０．３０％ ４６．９４ ０．１２％

２２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９

号

５

，

２２１．１０ １．４９％ ３７７．７１ ０．９９％

２３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０

号

３

，

６１１．２４ １．０３％ １９２．７７ ０．５１％

２４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１

号

１

，

１７６．２４ ０．３４％ ８１．０４ ０．２１％

２５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２

号

２２２．６５ ０．０６％ ９．１７ ０．０２％

２６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３

号

３

，

０６９．３３ ０．８８％ １４７．９７ ０．３９％

２７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４

号

２

，

４７７．２５ ０．７１％ １１０．８８ ０．２９％

２８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５

号

３

，

９２６．４６ １．１２％ ６７０．０１ １．７６％

２９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６

号

１

，

７２０．９９ ０．４９％ ８８．９０ ０．２３％

３０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７

号

４９６．３８ ０．１４％ ４１．９６ ０．１１％

３１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８

号

９５０．２２ ０．２７％ １１０．７５ ０．２９％

３２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９

号

６２６．４９ ０．１８％ ６９．９１ ０．１８％

３３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０

号

２

，

４７５．４０ ０．７１％ ３

，

３５８．９９ ８．８５％

３４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１

号

２

，

９５０．００ ０．８４％ ５９７．３９ １．５７％

３５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２

号

１

，

９９１．５８ ０．５７％ １０６．３１ ０．２８％

３６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３

号

３９０．８１ ０．１１％ ２２．２５ ０．０６％

３７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４

号

６５４．０５ ０．１９％ ５８．５６ ０．１５％

３８

吉 林 市 房 权 证 昌 字 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６

号

１

，

２２２．５８ ０．３５％ ７７．９１ ０．２１％

合计

８４

，

４４６．５５ ２４．１０％ ９

，

７７６．６２ ２５．７２％

用于担保的设备情况如下

：

设备类型 设备数量 原值（万元） 账面净值（万元） 本次交易作价（万元）

占同类资产评估值

的比例

机械设备

２

，

８９３ ７４

，

４５４．９３ １５

，

５２７．５３ ２９

，

０２６．６８ ６３．３７％％

电子设备

９４９ ２

，

４６３．７７ ９４４．８３ ４０７．５６ ７２．３９ ％

车辆

２ ９２．０３ ７０．３１ ５５．１３ ３．８８％

合计

３

，

８４４ ７７

，

０１０．７３ １６

，

５４２．６７ ２９

，

４８９．３７

此外

，

中钢吉炭将下属公司松炭公司的

１

，

２９３

台设备以及炭纤维公司的

１２８

台套机器设备共同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

江北支行

，

具体情况如下

：

（

１

）

松炭公司

设备类型 设备数量 原值（万元） 账面净值（万元）

本次交易作价 （万

元）

占同类资产评估值

的比例

机械设备

１

，

１８８ ７

，

４４７．９６ １

，

３７２．８２ ３

，

４６７．６２ ９８．５２％

电子设备

１０５ ９３．８９ ２７．９７ ８．６３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２９３ ７

，

５４１．８５ １

，

４００．７９ ３

，

４７６．２５

（

２

）

炭纤维公司

设备类型 设备数量 原值（万元） 账面净值（万元）

本次交易作价 （万

元）

占同类资产评估值

的比例

机械设备

９２ １

，

１５５．５８ ２９３．２８ ３６０．６６ １００．００％

电子设备

３６ １９．７４ ９．２１ ３．１７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８ １

，

１７５．３２ ３０２．４９ ３６３．８３

２

、

中钢吉炭将

５６４

台设备抵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

具体情况如下

：

设备类型 设备数量 原值（万元） 账面净值（万元）

本次交易作价 （万

元）

占同类资产评估值

的比例

机械设备

４７９ ２４

，

６７０．１８ １３

，

９６３．１５ １６

，

３７２．００ ３５．７５％

电子设备

８５ ５９９．３０ ２６１．６４ １５０．０２ ２６．６５％

合计

５６４ ２５

，

２６９．４８ １４

，

２２４．７９ １６

，

５２２．０２

上述土地和设备抵押均系中钢吉炭为自身债务设定

，

并非为其他第三方债务提供担保

，

不存在重大风险因素

。

如上述土地和房屋在资产

交割时

，

不能解除抵押

，

可能存在因权利限制无法转让给中钢股份或其指定的承接主体的情况

。

对此

，

本次重组置出资产接收方中钢股份已

出具承诺函

，

承诺

：“

本公司已通过尽职调查工作

，

充分知悉了置出资产存在的瑕疵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部分房屋未办理房产证

、

部分土地房屋

存在抵押等

），

本公司对该等资产的现状予以完全认可和接受

，

并同意按照置出资产在交割日的状况完全地接收置出资产

，

不会因置出资产

存在瑕疵而要求上市公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随着本次重组置出资产所涉及的债务的偿还或转移

，

上述土地

、

房屋和设备的抵押将最终解除

，

并可完成过户

。

鉴于中钢股份已出具上

述承诺

，

上述土地和房屋的抵押将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

。

（

六

）

置出资产的承接主体

置出资产相关业务

、

人员拟转移至中钢股份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

或转移至本公司新设子公司并将本公司新设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至

中钢股份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

为便于置出资产的承接

，

本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吉炭有限

，

在置出资产交割前作为承接主体

，

承接中钢吉炭相

关资产和负债

。

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由本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吉炭有限

，

并将于资产交割日随吉炭有限一并由中钢股份接收

。

本次重组完

成后

，

新设全资子公司将由中钢股份直接持股

，

成为中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

（

七

）

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钢吉炭母公司口径经审计的负债总额为

１７６

，

２２０．１９

万元

，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４

，

９５９．５７

万元

（

包括金融机构债务

金额为

１３４

，

９０１．８５

万元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２６０．６２

万元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３４

，

９０１．８５

应付账款

１５

，

２９８．５９

预收账款

２

，

６２６．６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１７３．９９

应付税费

２

，

４１１．５２

应付利息

２３３．１５

其他应付款

１７

，

３１３．８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４

，

９５９．５７

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

，

２６０．６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２６０．６２

负债合计

１７６

，

２２０．１９

１

、

债权人同意函的取得情况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本公司已取得相关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金额共计

１０３

，

１２０．２８

万元

，

合计占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债务总额的比例为

５８．５２％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债务金额 已取得同意函金额 取得同意函金额占该项负债比例

短期借款

１３４

，

９０１．８５ ８４

，

９０１．８５ ６２．９４％

应付账款

１５

，

２９８．５９ ２

，

５００．３５ １６．３４％

预收账款

２

，

６２６．６０ － －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１７３．９９ ２

，

１７３．９９ １００．００％

应付税费

２

，

４１１．５２ － －

应付利息

２３３．１５ － －

其他应付款

１７

，

３１３．８７ １３

，

５４４．０９ ７８．２３％

２

、

未取得债权人出具的

《

债务转移同意函

》

的债务处置安排

（

１

）

金融债务

金融债务系指短期银行借款

。

对于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未取得的金融债权人出具的

《

债务转移同意函

》

所涉及的金融债务

，

中钢

集团和中钢吉炭分别出具了

《

关于未取得转移同意函的金融债权的承诺函

》，

中钢吉炭承诺

“

对于未能取得债权人同意函的金融债权

，

若该等

金融债权在交割日前到期

，

则本公司将及时全部偿还

；

若该等金融债权在交割日后到期

，

则本公司将于交割日前提前全部偿还

。”

中钢集团承

诺

“

对于未能取得债权人同意函的金融债权

，

若该等金融债权在交割日前到期

，

则本公司将促使中钢吉炭及时全部偿还

；

若该等金融债权在

交割日后到期

，

则本公司将促使中钢吉炭在交割日前提前全部偿还

。

若中钢吉炭不按时偿还上述金融债权

，

则本公司将及时代中钢吉炭全部

偿还

。”

本公司正在积极办理获得金融债权人的同意函事宜

，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与金融债权人的沟通还在进行中

。

（

２

）

一般债务

根据经审计的中钢吉炭财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钢吉炭除金融债务

（

指短期银行借款

）

外的其他经营性债务

（

包括应付账款

、

预

收账款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付税费

、

应付利息

、

其他应付款等

）

合计

４０

，

０５７．７２

万元

。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吉炭已经取得了关联债

权人出具的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

且职工代表大会已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一般债务已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同意的金额

为

１８

，

２１８．４３

万元

。

一般债务系由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债务

，

其与公司经营状况直接相关

，

并时时因公司日常经营而不断发生变动

。

中钢吉炭拟在获得中

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大重组核准文件后

，

及时地与一般债权人进行沟通

，

向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存续的一般债务的各债权人发出书

面通知

，

并争取尽早获得其就资产交割日在册的债务转移出具的

《

债务转移同意函

》。

对于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未取得债权人出具

《

债务转移同意函

》

的一般债务

，

本公司与中钢股份及中钢资产签订的

《

重组协议

》

约定

，

如任何未向中钢吉炭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权人在交割日后向中钢吉炭主张权利的

，

中钢吉炭应在收到权利主张通知后

３

个工作日

内向债权人和中钢股份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发出书面通知将上述权利主张交由中钢股份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负责处理

，

由中钢股份或其指定的

第三方直接向债权人偿还债务

；

如前述债权人不同意其债权移交中钢股份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处理

，

则中钢吉炭将在

３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中

钢股份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参与协同处理

，

在中钢股份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中钢吉炭后

，

由中钢吉炭向债权人清偿

。

本公司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履行必要的通知程序

。

嘉源律师认为

：《

重组协议

》

已就未取得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的处理作了安排

，

可以确保中钢吉炭不会因未取得部分一般债务债权人出

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而承担损失

，

因此中钢吉炭尚未取得部分一般债务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的情况不会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实质性法律障碍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重组方对于一般债务的处理安排合理

、

可行

，《

重组协议

》

就在未取得一般债权人同意函的情况下的安排作出约定

，

使

得中钢吉炭不会因部分债务未及时取得部分债务债权人同意函而承担损失和拖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

，

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

质障碍

。

３

、

结论

虽然部分金融债务尚未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

但中钢集团对该等债务处置作出了承诺

，

承诺将履行最后清偿人的角色

，

中

钢集团的资本规模以及融资能力可以保证该承诺得到有效实施

。

对于部分一般债务尚未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

中钢股份已在

《

重组协议

》

中作出了相应安排

，

中钢股份也将承担最后清偿人

的角色

，

中钢股份的资本规模将完全可以保证该等债务会得到及时的清偿

。

因此

，

本公司

、

中钢集团及中钢股份已对部分债务尚未取得债权人债务转移同意函的事项做出安排

，

并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重大影响

，

能

够有效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

嘉源律师认为

：

鉴于中钢吉炭已就债务转让事项取得了部分债权人的同意函

，

并仍在积极协调其他债权人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

，

且中钢

吉炭和中钢集团已经作出了相关承诺

，《

重组协议

》

也就未取的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的处理作了安排

，

上述措施确保中钢吉炭不会因未取

得部分债权人出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而承担损失

，

因此部分债权人尚未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不会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法律障

碍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目前部分金融债务尚未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

中钢吉炭将继续与该等金融债权人进行沟通以获得其

出具的同意函

，

中钢集团对该等债务处置作出了特别承诺

，

承诺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日前履行最后清偿人的义务

。

对于因中钢

吉炭日常经营所产生的与公司经营息息相关的债务

，

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日时

，

对于资产交割日存在的一般债权人履行必要的

通知程序

，

以获得其出具的同意函

，

保证该等债务顺利转移

，

如果该等债务出现转移障碍

，

中钢股份按照

《

重组协议

》

的相关规定

，

履行该等债

务最后清偿人的义务

，

中钢吉炭将不承担最后清偿义务

。

中钢集团

、

中钢股份的资本规模以及融资能力可以保证该等承诺得到有效实施

，

上

述事项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障碍或不利影响

。

（

七

）

置出资产的简要资产负债情况

置出资产的简要资产负债情况详见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五

、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

（

八

）

置出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

“

人随资产走

”

的原则

，

办理本公司现有员工的劳动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工作

，

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由本公司新设全资子

公司吉炭有限接收

，

并将于资产交割日随吉炭有限一并由中钢股份接收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中钢吉炭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

审议通过了职工安置方案

，

主要内容包括

：

中钢吉炭在册职工的劳动关系全部由新设子公

司承接

，

该等职工在中钢吉炭的工作年限计入在新公司的工作年限

。

在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

由中钢吉炭

、

职工与新设子公司签订劳动

关系变更合同

，

约定变更用人单位

，

由新设子公司承继中钢吉炭在劳动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

，

劳动合同其他条款不变

。

中钢吉炭不承担本次

职工安置方案所涉及的相关费用支出

，

将由中钢集团及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担

。

（

九

）

置出资产涉及的税费承担安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税款包括资产增值所带来的所得税

、

增值税

；

土地

、

房产增值及转让所带来的土地增值税

、

契税

；

本次交

易所涉及的印花税等

。

对于该等税款的缴纳主体安排将遵循注入资产所涉及的税款将由中钢股份

、

中钢资产按照持股比例承担

；

置出资产所涉及的税款

，

在资

产交割日前所发生的款项归属于期间损益

，

由中钢吉炭承担

，

在资产交割日以后发生的款项由中钢股份承担

。

本公司将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涉及本公司需缴纳的税项

、

税款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做最优的税务筹划

。

（

十

）

未决诉讼情况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本公司与中冶东方江苏重工有限公司存在一项未决诉讼

，

具体情况如下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本公司以中冶东方江苏重工有限公司不履行付款义务违反合同约定为由向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中冶

东方江苏重工有限公司向中钢吉炭支付剩余货款

２

，

１６５

，

３０９

元

（

含保证金

）

及利息损失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判决中冶东方

江苏重工有限公司给付中钢吉炭价款

２

，

１５５

，

３０９

元并退还保证金

１０

，

０００

元

；

同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中冶东方江苏重工有限公司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对于保证金的性质认定有误为由

，

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民事调解书

，

中冶东方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分

５

期给付

中钢吉炭价款和保证金

，

如其中一期未能按期给付

，

则中钢吉炭就一审判决书确定的内容申请强制执行

。

（

十一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置出资产对上市公司负债的安排

根据

《

重组协议

》

及相关承诺

，

置出资产的承接主体中钢股份已经作出承诺

，

在本次重大重组结束后

，

将不会对上市公司形成资金占用情

况

。

二

、

注入资产情况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

本次交易的注入资产为中钢股份

、

中钢资产合计持有的中钢设备

１００％

股权

。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中钢国际广场

２６

层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中钢国际广场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 陆鹏程

注册资本： 人民币陆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８０９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１０００１０８０４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冶金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工程总承包；普通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电器及器材、电子、通信设备、仪器仪

表、建筑用钢结构架以及上述设备的备品配件的生产与销售；建材、木材、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

除外）、焦炭、橡胶及制品、金属材料、汽车配件、家具的销售；汽车批发、零售；技术改造项目设备招

标代理；建设工程设备招标；工程机械、通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租赁；机电设备成套；成套工程工艺

及设备设计；自动化系统及液压系统设计；计算机软件开发；进出口业务；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经营业务，承包与出口自产冶金成套设备相关的境外工程（包括境内国际招标工程），物业管理；自

有房屋租赁；家政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维护；工程、设备监理；设备的售后服务和

冶金技术服务。

（

二

）

历史沿革

１

、

设立及划转

中钢设备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

１９７２

年成立的冶金部设备供应公司

（

１９８７

年更名为

“

中国冶金设备公司

”）

和

１９７９

年成立的冶金工业部设

备制造总公司

（

１９８８

年更名为

“

中国冶金设备制造总公司

”）。

１９９０

年

，

经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办公室

“

清整室发

［

１９９０

］

８

号

”

文

、“

清整领审字

［

１９９０

］

０３０

号

”

文以及冶金工业部

“（

９０

）

冶人字第

２８２

号

”

文

、“（

９０

）

冶人函字第

０９０

号

”

文批准

，

中国冶金设备公司与中国冶金设备制造总公司合并成立中钢设备的前身中国冶金设备总公司

。

经国家冶金工业局批准

，

中国冶金设备总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划转由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

（

中钢集团前身

）

持有

。

经中钢集团批准

，

中国冶金设备总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９

日更名为中钢设备公司

。

２

、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８

年

，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并经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

，

中钢设备公司改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名称为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

同时

，

中

钢集团将中钢设备的全部权益作为出资投入中钢股份

，

中钢设备出资人由中钢集团变更为中钢股份

。

３

、

股东变更及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中钢设备根据中钢股份作出的股东决定

（

中钢综函

［

２０１１

］

９７

号文件

），

向中钢股份分配

２０１１

年度股利

２５

，

５６０．０１

万元

，

并支付过

往未支付的股利累计

３０

，

３２２．３０

万元

，

合计向中钢股份支付

５５

，

８８２．３１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中钢股份将其持有的中钢设备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中钢资产

，

双方同意

，

以

经中天运审计的中钢设备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值为基准

，

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

，

４２６

，

３６３．３９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中钢设备召开股东会会议

，

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一致同意双方按持股比例对中钢设备进行增资

，

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分

别以货币资金

５５

，

８８２．３１

万元和

５６４．４７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３９

，

８６９．４８

万元和

４０２．７２

万元

，

差额部分计入中钢设备资本公积

。

该次增资完成后

，

中

钢设备的净资产增加

５６

，

４４６．７８

万元

，

注册资本由

１７

，

９１４．４２

万元增至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分别持有中钢设备

９９％

和

１％

股权

，

并一致同意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中天运对中钢设备该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中天运

［

２０１２

］

验字第

９００１６

号

）。

根据该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中钢设备该次新增的注册资本已经全部缴足

，

各股东全部以货币出资

。

就上述变更

，

中钢设备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

并领取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换发的注册号

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８０９

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根据中天运

［

２０１４

］

审字第

９０１４１

号

《

审计报告

》，

中钢设备合并口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０

，

１１９．３０

万元

。

中钢设

备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所有者权益增加主要因为

：（

１

）

上述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对中钢设备进行增资

，

共计

５６

，

４４６．７８

万元

；（

２

）

中钢设备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８９５

，

３２２．６７

万元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０

，

５１１．０２

万元

，

上述净利润转入未分配利润

，

中钢设备

２０１２

年度

未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

使得中钢设备

２０１２

年度未分配利润当期增加额为

３０

，

５１１．０２

万元

。

嘉源律师认为

：

中钢设备该次增资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登记手续

，

根据中天运出具的

《

验资报告

》（

中天运

［

２０１２

］

验字第

９００１６

号

），

该次增

加的注册资本已经全部缴清

，

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完成对中钢设备增资的相关工作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

中钢设备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缴足

。

本次增资真实有效

。

４

、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经国务院国资委国资改革

［

２０１２

］

１１４３

号

《

关于设立中钢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批准

，

中钢设备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发起人为中

钢股份和中钢资产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经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字

［

２０１２

］

１１２６

号

《

关于中钢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筹

）

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

批复

》

批准

，

中钢股份和中钢资产经审计净资产

８７

，

９９６．２９

万元按照

６８．１８％

的比例折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行人股份共计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

中钢股

份和中钢资产分别持有

５９

，

４００．００

万股和

６００．００

万股

，

持股比例分别为

９９．００％

和

１．００％

。

未折为股本的净资产价值全部计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

本公积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中钢设备在国家工商总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注册资本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５

、

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

公司法

》

规定

，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所持股份一年内不得转让

，

为保证本次交易具有可行性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

经股东大会批准

，

中钢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中钢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领取了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

三

）

产权和控制关系

中钢设备是依法设立

、

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中钢股份及中钢资产分别持有中钢设备

９９％

和

１％

的股权

。

１

、

股权结构图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钢设备的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

注

：

中钢设计院石家庄分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分立为中钢石家庄院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

中钢设备与中钢股份签订

《

股份转让协议

》

受让中钢巴西

１００％

股权

，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巴西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

２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中钢设备的控股股东是中钢股份

，

中钢股份的基本情况详见本交易报告书摘要

“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中钢股份

”。

中钢设备的实际控制人是中钢集团

，

中钢集团基本情况详见本交易报告书摘要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六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概况

”。

３

、

控股及参股公司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１

中钢设计院

９

，

６０４．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２

中钢石家庄院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国冶锐诚

３００．００ ６３．３３％

４

中钢天澄

５

，

４００．００ ５３．３３％

５

佰能电气

１

，

２６０．００ ２７．７８％

６

中鼎泰克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７

中钢招标

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设备合法拥有上述公司的股权

，

且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

４

、

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及历史沿革

（

１

）

中钢设计院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中钢国际广场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陆鹏程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９

，

６０４．９３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５９０８８６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冶金行业、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市政公用行业（给水、

热力、环境卫生）、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通信铁塔）工程设计（甲级）；建材行业（非金属矿）

乙级；环境工程（废水）专项工程设计（乙级）；对外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有限制的除外）。钢铁、

建筑工程咨询（甲级详见咨询证书）；火电（中小型发送变电工程）、有色冶金（黄金矿山）、通信信息

（铁塔）、市政公用工程（给水、热力、环卫）工程咨询（乙级，详见资格证书）；冶金、矿山成套设备、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限分支机构经营）。

截至本交易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

中钢设备持有中钢设计院

１００％

股权

。

２

）

历史沿革

中钢设计院的前身河北省矿山冶金设计院成立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

，

隶属于河北省冶金工业局

。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

经河北省冶金工业厅批准

，

河北省矿山冶金设计院更名为河北省冶金设计研究院

。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

河北省冶金设计研究院与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

（

中钢集团前身

）

签订

《

河北省冶金设计研究院加入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

的协议

》，

双方一致同意河北省冶金设计研究院并入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

。

经河北省冶金工业厅

“

冀冶体改字

（

２０００

）

１６６

号

”

文

、

河北省经济

贸易委员会

、

河北省财政厅

“

冀经贸企改

［

２００１

］

４１７

号

”

文

、

财政部

“

财企

［

２００２

］

２１５

号

”

文

、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国经贸企改

［

２００２

］

１７

号

”

文批

准

，

河北省冶金设计研究院国有产权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起无偿划转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管理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

经中国钢铁工贸集团申请

，

国家工商总局核准

，

河北省冶金设计研究院更名为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

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将其住所由河北省迁入北京市

，

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

经中钢集团批准

，

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改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名称为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出资人为

中钢集团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

经国务院国资委

“

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８

］

１９６

号

”

文批准

，

中钢集团将其所持中钢设计院

１００％

的股权作为出资投入中钢股份

，

中钢设

计院的出资人由中钢集团变更为中钢股份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中钢股份作为中钢设计院的唯一股东作出股东决议

，

同意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中钢设计院注入中钢设备

。

根据中钢设备与

中钢股份签订的

《

关于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转让价格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钢设计院经审计净资产数额

（

根据

中天运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出具的中天运

［

２０１２

］

审字第

０００７５

号

《

审计报告

》，

中钢设计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为

１２

，

８４８．９０

万元

），

中钢设备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向中钢股份支付现金

１２

，

８４８．９０

万元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中钢设计院成为中钢设备的全资子公司

。

中天运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出具了中天运

［

２０１２

］

审字第

０１６７１

号

《

审计报告

》，

对前期重大差错进行了更正

，

中钢设计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净资产调整为

５

，

６３１．４２

万元

。

鉴于上述调整

，

中钢股份与中钢设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签订

《

关于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

》，

根据调整后的中钢设计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值调整中钢设计院股权转让对价

，

中钢设备收购中钢设计院的最终交

易金额为

５

，

６３１．４２

万元

，

中钢股份将多收的股权转让费退回中钢设备

。

根据中天运

［

２０１２

］

审字第

０１６７１

号

《

审计报告

》

和中天运

［

２０１３

］

审字第

９０２９１

号

，

中钢设计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１６５

，

５３６．０９

万元和

５

，

６３１．４２

万元

，

占中钢设备

（

合并口径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１６．５３％

和

１９．５２％

；

中钢设计院

２０１１

年度的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１０９

，

６１０．７３

万元和

１

，

７４８．５０

万元

，

占中钢设备

（

合并口径

）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１３．３１％

和

７．５４％

。 （下转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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